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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核後端基金年年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計畫年年編列經費，但選址卻一再延誤，恐將影響未來核

廢儲存安全，主管機關應加強辦理，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電公司依據「場址設置條例」規定之程序，原應於 100 年底選定最終處置場址，惟迄未

能如期完成，原能會於 101 年 3 月給予台電公司三級違規處分，違規內容包括：1.依所核定

計畫時程，應於 100 年底前完成選定最終處置場址及設施建造執照申請作業，惟迄今未能

選定場址。2.處置計畫執行人力不足，影響執行成效。3.處置計畫選址作業之公眾溝通成效

未彰顯。4.未能研訂詳細之年度工作計畫，作為執行依據，致使年度業務項目及經費執行率

偏低。5.處置計畫之技術建置欠缺整合規劃，亦未建立優先次序、時程目標及查核點。6.處

置計畫未能符合核定之計畫書切實推動，導致低放射性廢棄物相關營運作業困難。7.前述 2-

5 點已多次督促注意缺失及防範與加以改善，惟仍未積極辦理。 

二、經濟部、原能會及台電公司辦理最終處置場址相關作業，已逾 20 餘年迄未完成，高達 20

餘萬廢料桶仍暫時貯存於蘭嶼貯存場及各核電廠倉庫中，而多次發生的儲存狀逛不佳以及

疑似核能外洩的情形，不但對當地民眾健康長久造成隱憂，也讓輻射外洩的陰霾始終揮之

不去。 

三、而台電公司明知於國內選定場址非常困難，對是否境外處理卻未積極推動，更草率將面積

僅 0.3 平方公里且無港口之烏坵鄉小坵嶼評選為「優先調查候選場址」而虛擲新台幣 7.94

億元，而且一再拖延選址時程，目前已延至 105 年 6 月，對於完成選址後之舉辦公投方式

尚未定案，公投能否通過變數極多，均有重大違失。 

四、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之設置，基於安全等考量，在人口密度、地質安全等均有嚴格

規定，全國各地能符合規定的並不多，由於選址時程一再延誤，原訂民國 100 年選定最終

處置場址，已延至 105 年 6 月，而公投能否通過變數極多，政府應督促台電公司積極推動

，早日完成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設置。 

（十六）本院黃委員昭順，從 1980 年台電提出興建核四計畫後，32 年來

歷經八屆總統任期、兩次政黨輪替，至今核四仍是台灣社會難

解的問題。不但預算持續追加，商轉時程亦是遙遙無期，不斷

傳出的施工違失更讓人怵目驚心。而對於核四發電的安全性，

政府各部門仍然莫衷一是，經濟部及台電公司一再的保證並未

被民眾廣為接受；原子能委員會也不敢替核四背書。2011 年日

本 311 世紀大震後引發核災，讓台灣民眾對核能安全更為擔憂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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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核四到底安不安全？總統馬英九曾對核四提出：「在確認安全無虞的情況下，支持核四繼

續興建運轉。」的承諾，而原能會主委蔡春鴻也多次表示：「如果不安全，絕對不給台電

運轉許可。」但是，核能電廠建廠所牽涉相關專業技術既多又深且雜，外界很難監督。只

能依靠經濟部、台電公司以及原能會的專業評估。 

二、依監察院糾正指出，經濟部長期粉飾計畫執行遭遇瓶頸癥結，未能積極督飭臺電公司有效

因應處理，履約爭議及施工管理問題層出不窮，又未採統包模式興建，致 835 項採購標案

界面複雜，發生履約爭議，影響計畫執行效能與進度，核四商轉日期因而一再展延，已逾

11 年仍無法確定，工程經費暴增超過 6 成，由 1,697 億餘元增至 2,736 億餘元，後續增加勢

必難免，傷害國家利益與政府形象，難辭怠忽監督之咎。 

三、從現有核電廠不時出現的停機事件、螺絲斷裂、蘭嶼核廢料疑似外洩、核四管道裝錯、監

察院糾正文指出的核四興建期間人為疏失造成的七次淹水等層出不窮的核安事故，讓政府

單位的保證無法取信於民。這也是本席以及立院同仁對核四越來越持疑慮的主要原因，站

在人民生命安全的立場，實在很難再挺核四下去。 

四、核四建廠至今，已成了台灣最荒唐離譜的錢坑工程，本席反對台電在工期未知、總工程款

未知、是否有能力完成都未知的狀況下，盲目再追加預算。核四工程應考量停建，或轉為

其他發電方式使用。萬不可再拿人民的血汗稅金去填補這個錢坑黑洞！ 

（十七）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政府三個月前宣布要在這段時間內拿出

政策讓民眾有感。本席了解政府對台灣的感情和推動改革意志

的決心，然而，改革是一套系統性的重大工程，必需講求戰術

與戰力兼備，更要先探尋社會民心的接受度，才能化繁為簡，

整合成改革共識，如此，在改革過程中所遭遇的險阻與壓力，

才能游刃有餘的化解，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這一段日子以來，我們可以發現政府重大政策的提出，常常空有高度改革理念，卻缺乏引

領民意匯聚吸引力的宣傳；很多政策再提出之前，由於欠缺完整的政策說明與倡議，忽視

與民眾和朝野對話的結果，使得許多政策不是淪為空洞的數字，就是被外界質疑時無法有

完善解釋或甚至根本沒有事先遇見政策的缺陷。 

二、在面對外界的質疑或批評時，政府常常犯了慌亂的致命缺失，不但未先尋求政府內部跨部

會資源的整合力量，反而掉入進退失據、有理說不清的政治爛泥中，政策倉促成形的後遺

症，就是處處想討好，處處卻不領情，以致於時常發生越解釋越錯、越做人民越無感，甚

至越反感的窘境。 


